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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析：注意本条规定的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组成人员为全体股东。公司的权力机

构为股东大会。 第一百条 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职权与有限公司相同。 第一百零一

条 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法

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

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

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公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情形。 析：本条可考性较强，注意临时召开股东

大会的时间以及内容。董事会与监事会均有权提起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特别注意第二项中，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

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同样能提起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注

意其它所列项中的数字，这些全是司考中的出题点。 题21：

有下列哪些情形，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A、董事人数不

足法定人数或者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B、公司未弥补

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C、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D、董事会或监事会提议

召开时 ABCD 第一百零二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

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

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析：

本条可考性较强，第二款为新增条款。第一款与本法四十一

条第一款相同，均明确了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程序：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主持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一名董事主持。注意第二款中，当董事会也无法召集股东大

会时，监事会应当负责召集和主持，若监事会也不能行使该

项权力时，则由有一定资格的股东来行使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主持工作 ，注意识记其资格为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 第一百零三条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

，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

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

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前

公告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

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

和具体决议事项。 股东大会不得对前两款通知中未列明的事

项作出决议。 无记名股票持有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应当

于会议召开五日前至股东大会闭会时将股票交存于公司。 析

：可考性较强，注意第一款中召开股东大会、监时股东大会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提前公告时间分别为：20日、15日、30

日。第二款为新增条款，注意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为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提出临时提案的时

间为股东大分召开10日前。注意第四款中无记名股票持有人

出席股东大会时所应履行的义务：将自己的股票于会议召开5

日前至大会闭会时交存于公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